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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有案在身的港人逃犯，今年8月擬從本港偷渡往

台灣時，在內地管轄海域被廣東海警截獲，其後被深圳

鹽田人民檢察院正式批准拘捕。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

批評，有人利用該案製造劇本，攻擊特區政府和抹黑警

隊，強調他們不會得逞。對有人建議特區政府向內地提

出要求，將12名潛逃疑犯不需於內地完成法律程序，即

時交回香港，特區政府絕不會這樣做，否則將鼓勵更多

人棄保潛逃、姑息罪犯刻意逃避法律責任，助長潛逃歪

風，極不恰當。目前，內地公安機關現正按其法律制度

處理案件，特區政府尊重亦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的

執法工作。

李家超批借12逃犯攻擊政府
不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執法 拒姑息罪犯助長潛逃歪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德涉收留港逃犯 特區政府強烈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 就傳媒報道指一名涉及嚴重罪

行而棄保潛逃的香港疑犯獲德國提供難民身份，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
表示，如果報道屬實，特區政府表示強烈反對。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下午與德國駐港總領事
Dieter Lamlé在政府總部會面，表達特區政府強烈
反對任何司法管轄區假借不同名義收留犯罪，只
會向罪犯發出極度錯誤信息，以為犯罪不須負上
刑責，要求德國駐港總領事向德國有關當局轉達

特區政府的立場。
有關會面要求由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亦有出席。張建宗在會面上重申，基本
法確保香港巿民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言論、新
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權利和自
由均受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充分保障。
他指出，香港的法治精神和獨立的司法制度，

是社會的核心價值，並一向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
評價和認同。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五條，香港特別

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
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香港
人權法案》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也為任何受刑事控
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訴訟須予判定的人充足的保
障。任何檢控均會基於涉案者的行為，而不會基
於涉案者的政治理念或背景。香港並不存在政治
迫害。

張建宗：外國應停止干預港事

張建宗強調，香港任何被控觸犯法例者均會獲
公開及公平的審訊。香港法院會一如既往，以其
良好的法治精神及人權保障，獨立地公平、公正
地處理所有案件。
張建宗指出，德國長期有外交人員駐港，德國
當局理應充分考慮上述因素來判斷事實和處理難
民身份申請。如當局未有對事實進行基本評估，
特區政府表示失望，並重申外國政府應停止干預
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立法會昨日開會前，攬炒派議員已在其座位放上印有「立即釋放
十二港人」的紙牌。鄺俊宇其後在質詢環節聲稱，飛行服務隊

在該批港人乘快艇出境當日，曾派定翼機在西貢布袋澳上空「監視」
該快艇，要求保安局交代是否「早有預謀」將該12人送返內地。李
家超在回應時指，飛行服務隊每日飛機調配、航行細節等不會公開，
以免犯罪分子掌握對其有利資料。
李家超強調，社會不可姑息正在等待法庭審訊的疑犯「走佬」。該
12名潛逃疑犯正是在港涉嫌干犯嚴重罪行的通緝犯，部分案件已在區
域法院排期聆訊，法庭亦訂明被告人不准離港，但他們以不合法途徑
離開香港，並在內地水域被內地執法部門依法拘捕。
他續說，香港警方已多次重申，該12名潛逃疑犯是被內地執法部門
依法拘捕，行動與香港警方無關，保安局更不會參與警隊行動工作。

續追查助疑犯「走佬」者
李家超重申，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有不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包括所
屬的法系、法律條文、規限和程序。不同的制度存有差異，這是很正
常的，亦必須受到尊重。內地執法機關按內地法律法規和司法制度處
理案件，特區政府不會干預，並予以尊重，「正如我們希望我們的法
律和司法制度受到尊重一樣。」
對於有人建議特區政府要求內地將12名潛逃疑犯即時交回香港，
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絕不會採納，否則等於鼓勵更多人棄保潛逃、姑
息罪犯刻意逃避法律責任，並助長潛逃歪風，極不恰當。
他批評，鄺俊宇鼓勵他人棄保潛逃，但特區政府不會讓攻擊政府及
抹黑警隊的劇本繼續演下去。鄺俊宇即反咬李家超猜度議員發言動
機，違反《議事規則》，李家超即時反駁：「你自己知啦，我唔需要
猜測。」
李家超並強調，香港警方已就組織及策劃潛逃的罪行展開調查，並
於10月10日拘捕4男5女，涉嫌協助罪犯。警方相信這9名被捕人曾
協助該12名潛逃疑犯「走佬」，逃避法庭審訊，及妨礙警方拘捕其
他人。警方正積極全面調查，包括追究幕後主腦或金主等，不排除會
拘捕更多人。

強調「12逃犯」被內地合法拘捕
李家超強調，該12人是被內地有關部門合法拘捕，特區政府入境
處和駐粵辦已盡力向家屬提供協助，其中駐粵辦接獲29次書面訴
求，並已按機制轉達，向內地當局了解12人身體狀況，在需要時會
提供協助，亦知悉局方反映會保障被捕人合法權益。

葛珮帆批攬炒派有心挑事端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亦批評，攬炒派議員有心利用事件製造事端、攻
擊政府，並提出似是而非的所謂「理據」，以虛假資訊混淆公眾，企
圖迫使政府及警方提交執行細節及行動的機密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台
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近日表明赴台
自首的意願，不過，台灣當局屢屢
設障，案中死者潘曉穎的母親日前
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發出公開信，
希望特區政府能「特事特辦」，協
助陳同佳投案。李家超昨日在會見
記者時表示，非常理解潘母沉痛的
心情，他和特區政府一直希望陳同
佳能盡快赴台接受法律制裁，但台
灣為陳同佳赴台設限，更將司法協
助當作陳同佳的自首前提，是製造
障礙、無理取鬧和有政治考慮，
「關上門的是台灣，鑰匙在台方手
上。」
針對潘母要求香港將有關陳同佳

案的口供及證據交給台灣當局，李
家超在會見傳媒時指出，香港目前
並無法律容許香港與台灣進行司法
協助，這亦是政府去年希望修訂

《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條例》的原因，但由於修例
不成功，所以這兩條法例都不適用
於台灣。

港無阻陳出境「鑰匙在台手上」
他直言，香港並無限制陳同佳出
境，只是台灣當局不准一個自己送
上門的通緝犯在台灣投案。台灣當
局不批准他入境，相信難有航空公
司讓他登機，但若台灣讓陳同佳投
案，雙方就能在陳同佳入境台灣後
啟動警務合作，「關上門的是台
灣，鑰匙在台方手上。啟動的是台
灣，我們要對焦，現在解決這件事
情的下一步在台方。」
李家超指出，過往香港和台灣在

沒有司法協助的情況下亦能接收通
緝犯，如數年前的荃灣石棺藏屍
案，台灣當局將涉案疑犯遞解出

境，再由香港接收。當時。香港並
無要求台灣要先提供證據的前設，
反觀台灣現時卻就接收陳同佳設了
多方面的限制和前提。
他續說，香港特區政府亦曾與一

個並無任何移交逃犯或司法互助協
議中東國家，有關案件「涉及一件
商業罪案，警方的通緝犯在中東這
個國家被捕，最後他願意回香港投
案，當時警方亦沒有要求這個國家
提交任何證據或設立任何條件，當
這個通緝犯來到香港機場的時候，
警方就拘捕了他。所以，接收一個
通緝犯是理所當然的事，去作多方
面的設限、前提，是無理取鬧，是
有政治考慮」。
李家超希望台灣當局可以改變其

「你急我唔急」的態度：「他（陳
同佳）已經向台灣所指的單一窗口
多次聯繫，但似乎都未有答案，台

方似乎是連這個窗口都打不
開。……試想如果受害人是一個台
灣居民，我想它會千方百計要跟我
拿人，所以我希望它不要作任何政
治考量，務實地讓一個它通緝的
人，去台灣自首。而兩地的警務合
作，在台方批准陳同佳入境後就可
以啟動，現在整件事情只欠台方批
准，這個『東風』就在台方發出批
准的手上，所以我希望台方可以務
實去盡快批出陳同佳赴台的批
准。」
協助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

管浩鳴表示，目前最重要是解決陳
同佳到台灣的手續，相信若有需
要，陳同佳會親自辦赴台簽註。至
於為何陳同佳為不自行辦簽註，管
浩鳴重申，台灣當局當時回覆是
「暫時不能接受申請」，又指對方
並無要求申請人親身到櫃枱申請。

斥台當局屢設障阻陳同佳歸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攬
炒派以至「黃師」在修例風波期間
鼓動仇恨乖戾之風，更大肆入侵校
園，引發不少校園欺凌事件，警員
子女更首當其衝。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昨日首次透露，自去年修例風波
以來，共收到25宗涉及警員子女懷
疑在校園受欺凌的個案，學校已按
教育局指引處理，包括照顧涉事學
生情緒及提供輔導，及向家長交代
事件。經調查後確立的個案，學校
已對涉事師生採取紀律行動，局方
也會作出調查及採取行動。

郭偉關注教局處理機制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郭偉關注到有警務人員的子
女在校園內被同學或教師欺凌，並要
求教育局提供有關查詢求助的數字及
教育局的處理機制。
楊潤雄在回覆時表示，香港警務處

與教育局已建立通報機制，警務處若
收到欺凌個案會轉交教育局跟進，教
育局亦有直接接觸一些個案。自去年
6月至本月初，相關個案合共有25
宗，包括投訴及表達不滿的個案。

楊潤雄強調，教育局「零容忍」欺
凌行為，已提醒學校留意學生行為，
任何人不應因立場或政見不同，或家
人職業、背景等而作出仇視、欺凌、
暴力等行為，並強調學校有責任採取
積極措施確保學生身心安全，防止欺
凌事件發生，包括向教職員及學生詳
細解釋校本反欺凌政策及措施，及確
保教學團隊切實執行。
教育局已提醒學校應特別留意在不

同時段較有機會遭遇欺凌的學生，例
如修例風波期間警員子女的情緒，他
們與同學相處的情況，小心保障學生

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不可以向外披
露學生的家庭背景資料等。

楊潤雄：嚴重違規可釘牌
楊潤雄強調，倘出現欺凌事件，學

校要即時制止不當行為，然後再評估
涉事學生情況，如有否受傷或情緒不
穩等再提供適切協助，並提醒學校必
須主動跟進行為不當的教職員，教育
局會根據屬實個案的嚴重程度向教師
發出勸喻信、警告信或譴責信，甚至
考慮根據《教育條例》取消其教師註
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
黨成員鄭麗琼因違反法庭禁制
令披露警員個人資料，日前被
判囚28天，緩刑12個月。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立法會
不點名回應事件時表示，雖然
該案判處緩刑，但提醒違反法
庭命令是非常嚴重的事。
鄭若驊引用法官判詞指，互

聯網的傳播能力會加劇起底行
為的嚴重性，為受害人帶來嚴
重和長遠的影響，亦可構成刑
事行為，加上今次案中的被告

要向律政司支付懲罰性訟費，
可見藐視法庭命令是非常嚴重
的事，任何人作出相關行為前
應考慮後果。

鄭若驊：起警員底後果嚴重 教局接25宗涉警子女遭欺凌求助

■鄭若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在會
見記者前發生了一段插曲：他
原本擬於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在
會議廳外見記者，惟多名攬炒
派議員將其包圍，更高叫「釋

放12港人」、「李家超可恥」
等口號。由於現場一片混亂，
李家超其後改為於政府總部見
記者，並譴責攬炒派議員為做
「政治騷」而阻礙他見記者。

攬炒派叫囂阻記招
做「政治騷」釀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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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批
評，有人利
用「12 逃
犯」一案攻
擊特區政府
和 抹 黑 警
隊，強調他
們 不 會 得
逞。

■ 李 家 超
（中）於立
法會會議廳
外 見 記 者
時，被攬炒
派議員包圍
阻撓。


